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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大领导指导人民调解工作

县司法局领导在基层指导工作



县司法局干警在街头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律援助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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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司法局干警在国区举办县域经湃发展法律知识讲座

县司法局干警在方*镇花碑社区开展法制宣传活动



《新津县司法志》编纂小组名单

组 长：何志良

副组长：米骞李素芳

成 员：黎娟刘星苟万金陈元明 陈伟

张志文陈泳涛

主 编：米骞李素芳

主 笔：张志文

资料收集：陈泳涛陈伟

县地方志编委办终审验收小组

组 长：宋东兵

副组长：潘夕潮

成 员：石鹏胡新明杨虹陈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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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新津县建县迄今已有1451年历史，在历史长河中，虽然历代统治者均有律令的施行，

但却罕有关于司法状况的文字记载。《新津县司法志》是新津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司法志，

它的出版问世，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。

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司法行政的实质及其法制体系的健全与否，既体现了当政者的

施政目的和执政能力，同时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在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，法律

只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，是少数人为获取自身利益，统治、压榨、奴役人民的工具，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人民当家作主，法律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它肩负着保卫国

家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司法制度一直不健全，在二十世

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，又发生了“反右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事件，致使国家的建设

和发展遭到重创，人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无情的践踏。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党

中央高瞻远瞩，作出了“依法治国”的重大决策，随后，各个领域的法律、法规相继制定

和逐步完善。

1981年，新津县司法局的成立，是全县社会从“人治”走向“法治”’的重大历史转

折。司法局成立后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以及新津县县委、县政府“依法治县”

的决策要求，根据各个时期县情实际，严格履行“法律宣传、法律保障、法律服务”三大

职能，为新津政通人和、百业兴旺、和谐安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事

实证明，“法制”的不断健全和法治力度的不断加大，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。为了记录

下“依法治县”以来新津县法制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我们完成了

《新津县司法志》的编修工作。

《新津县司法志》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

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真实地记述了新津县司法局自1981年成立至2008年司法行政工作

的全过程，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在历史长河中新津县司法工作的全貌，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

的精神财富，以利其不断地总结经验，开创未来。我们坚信，我们的后入定会珍惜成果，

振奋精神，用“法治警之笔把新津的未来描绘得更加美好。

《新津县司法志》在局党组的领导下，在新津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，在全局干部、职

工的全力支持下，聚集体之智慧，得以脱稿成书，在此，谨向为该书倾注了心血、付出了

辛勤劳动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!
‘

中共新津县司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何志良

2009年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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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

指导，用科学发展观以及“以人为本”面向未来的新观点、新方法进行编写，

力求达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相统一的要求，以发挥其存史、资政、教化

的作用。

二、本志时间断限，上起1981年，下迄2008年，重点记述1981年建局

之后27年的史事，有的篇章根据事件发展连续性的需要，对上起时限作了适
当追溯。

三、本志只记司法局行政工作内容，其他法律执法范畴根据职能联系需

要，作简要带述。

四、全志按部门特点设章。概述、大事记之后，按机构、职能工作的顺序

排列。

五、各章按横排竖写的结构，章下分节、目、子目三个层次。

六、全书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著录，本世纪前均加世纪、年代，或用公元

纪年。

七、1949年12月25日新津县解放后，均称新中国成立后。

八、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，之后用简称；职官皆用当时的称谓；

历史地名需要时加注今地名。人物籍贯采用今地名。

九、行文及图表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，记述中在不表示统计意义时，采用

汉字。

十、对具有特殊意义的人、事，作为专文附录于相关章节之后。

十一、本志所用数据以档案资料为准。

十二、本志用语体文记述。力求文风严谨、朴实、简洁、流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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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新津位于川西平原西部，距省会成都39公里，人口三十万余，面积331．15平方公

里，县境山青水秀，且具独特资源。北周闵帝元年(公元557年)，新津建县。截止2008

年，已有1451年的历史。

新津自建县开始即有律令施行。但在封建社会，法律只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。直

至清朝末年，法律条文一直掌握在统治者手中，人民没有知情权。民国24年川政统一以

后，国民党政府虽有一套较完整的法律，但其核心是维护统治者及有产阶级的利益，从来

不向人民宣传。 ．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新津首先贯彻1950年5月1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。

婚姻法明确废除了包办强迫、男尊女卑，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。实行男女婚

姻自由，一夫一妻，男女权利平等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。从此，新

型的婚姻制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。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我国

的根本大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后，又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，

这是国家加强革命法制的标志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》对审判、辩护、回避、合

议、人民陪审、审判委员会等均作了规定。新津在执行中，有的规定被取消，有的流于形

式。如1956年7月成立的新津县法律顾问处，至1957年下半年因受到批判，机构名存实

亡，辩护制度就此夭折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人民陪审员制度被取消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，提出了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

制国家”的重大决策。1979年7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
会议通过了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，新津县人民法院自1980年1月1日起开始贯彻执行。在贯彻执行中，法

院维护法律的尊严，严格依法办案，遵照法定的各项程序和制度，提高了办案质量，基本

达到定性准确，事实清楚，判处适当的要求。

1981年新津县司法局成立后，以法律宣传、法律保障、法律服务为主旨开展工作。从

此，全县的行政工作和所有的社会事务全部纳入了法制轨道。遵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部署、

要求，围绕县委、县政府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，县司法局开始了开创性的、长期的、覆盖

全县社会的法制建设工作。在建局当年，即有计划地进行了法制宣传，加强了人民调解工

作，对各基层调解组织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，开展了律师辩护和公证业务，其中，

律师辩护12件，公证85件。之后，各项工作开始逐年拓展，力度不断加大。

1986年，“一五”普法工作启动。法律宣传针对全县所有公民，采用组织培训、法制

讲座、板报墙报、宣传车、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。做到宣传广泛深入，不留死角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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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及法律知识，增强广大干部、群众的法制观念。接着，根据各个时期的法律学习重点，

以五年为一个规划期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、长期的法律宣传，并不断深化学习内容和提升

知识层次，提高广大公民学法、知法、守法、用法的自觉性和法律知识水平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模式逐渐形成。社会上新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形式开始出现。为

了维护社会稳定，确保县域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，司法局逐年加强了法律保障工作。1983

年，配合各执法部门开展了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“严打”斗争。之后，根据形势需要，

持续对各种犯罪行为和黑恶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，同时不断加强了人民调解工作。经过持

续的法律宣传和不断深化的调解工作，全县民间纠纷由上升趋势逐步下降，表现为：1982

年2347件，2000年2133件，2008年163件。进行了长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先后

开展了“五好家庭”评选、订立“乡规民约”、“民主法治村(社区)”创建、“平安创

建”等道德教育和文明建树活动。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公民的道德

观念和公德意识，维护了县域的社会稳定。
’

不断开拓、完善了法律服务体系。律师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。1982年，全县有律师1

人。2008年已发展到律师事务所2个，执业律师9人。县公证处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，内

容不断增多。公证业务从1982年的85件上升到2008年的2900件。1986年，开始建立乡

镇法律服务所，法律服务逐年向基层延伸。1997年，法律援助中心成立，开始为弱势群众

提供无偿法律援助，当年受理法律援助案件7件。1999年，县司法局开展了“148”法律

咨询专线电话，为广大群众提供无偿法律咨询服务。2004年，全县完成了乡镇司法所建

设，建立片区司法所6个，至2007年，共有乡镇司法所12个。二十余年来，全县各级法

律服务机构为县域公民和各类经济组织提供各种法律服务，同时，为县政府等有关行政部

门提供“法律顾问”服务。

至2008年，新津县依法治县工作初见成效。法律宣传、法律保障、法律服务等各项

工作已覆盖全县所有领域。全县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政治稳

定，社会走向和谐，县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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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事 记

1981年

4月，新津县司法局成立。同年4月29日，县委正式任命张宗汉为第一任局长。司法

工作从县法院分离出来，由县司法局依法行使“法律宣传、法律保障、法律服务”三大职

能，新津县拉开了“依法治县”的序幕。

4月，县司法局全局7人即派6人参加温江地区首期司法行政干部培训班培训，使其

熟悉专业知识，提高业务水平，尽快全面启动职能工作。

7月4日，司法局党支部成立，张宗汉任支部书记。

同年9月，司法局正式挂牌办公。

1982年

1月，筹建中的新津县法律顾问处，首次接受新津县万和供销社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工

作者代理诉讼，处理该经营部与云南某单位因钢材货款纠纷一案，涉案标的6万余元人民

币，共计挽回经济损失4万余元。

3月1日，新津县法律顾问处、新津县公证处成立，并正式开展业务工作。

6月，召开全县司法调缌工作会，传达全国及全省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，部

署了人民调解工作。

7月，新津县公证处在全县开始进行计划生育公证工作。此项工作属全市首创，受到

上级部门肯定，并在全市推广。

是年，县司法局首次任命公证员、助理公证员各1名；经考核授予法律顾问处律师职

称1名。

1983年

2月，司法局完善了一室(办公室)、两处(公证处、法律顾问处)、三股(法院工作

股、法制宣传股、公证律师股)的内设机构设置。

6月，司法局垒力投入新宪法宣传月活动，全县共有214500人受到教育。此次活动为

新津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最大的法律宣传活动。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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